
东北农业大学文件

东农继字〔2020〕4号

关于印发《东北农业大学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
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(试行)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办及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东北农业大学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

学位实施细则(试行)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东北农业大学

2020年1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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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农业大学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
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(试行)

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

《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》(学位〔2019〕20号)和黑龙江

省学位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

授予与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黑学位〔2019〕4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生培养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《细则》所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，系

指学习形式为函授、网络和我校主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专业

国民教育系列办学形式的本科毕业生。

第三条 凡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

者，可申请授予相应学科门类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：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遵纪守法，品

行端正。

2.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，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(毕

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)的成绩，符合毕业条件，学业成绩

优良，已较好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、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，

并且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。

具体要求如下：

(1)取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证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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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通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业水平测试；

(3)规定课程成绩平均在70分(含70分)以上；

(4)参加学校认定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

试，成绩合格；或达到学校规定的学士学位外语免试标准。具体

流程及成绩合格标准，参照《东北农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

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；

(5)无考试违纪记录。

第四条 我校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实行申请制，

每年集中受理申请两次。

第五条 申请授予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按以下程

序办理 ：

1.符合授予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条件者，须在规

定时间内向以下单位提交申请材料，申请材料包含学士学位申请

表、学士学位外语成绩合格证明等材料。

函授教育毕业生向所在学院(函授站)提交申请材料；

网络教育毕业生向所在校外学习中心提交申请材料；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向继续教育学院提交申请材料。

2.受理部门对申请者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授予高等学历

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条件进行审核，初审通过后报送继续教育学院。

3.继续教育学院进行复审，复审通过后形成综合材料报学位评定

分委员审核，并将符合学位授予标准建议授予学士学位名单提请

校学位评定委员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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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按程序评定通过后，授予高等学历继续

教育学士学位，颁发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证书。

5.继续教育学院将符合学位授予标准建议授予学士学位名单

进行公布。

6.报黑龙江省教育厅学位办审查备案并进行电子注册。

第六条 学位授予工作要严肃、认真。发现学生在申请及授

予学位过程中有弄虚作假、违规违纪等行为， 一经查实，将严肃

处理，并撤销所授予的学士学位。

第七条 本《细则》解释权与修改权属东北农业大学学位评

定委员会。

第八条 本《细则》自2020年2月1日起施行，原有高等学

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管理规定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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